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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县人民医院制氧站、空气站、负压站设备维保服务
采购项目报价单

报名商家：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序号
	维保范围
	维保内容
	维保要求
	服务期
	报价（万元/年）

	1
	中心供氧制氧机房
	1.每月至少一次检查供氧系故障报警装置工作情况，并对报警装置进行校正和测试。
2.每月至少一次安全阀、电磁阀是否开闭正常、是否效验。
3.每月至少一次定期使用查漏剂查漏，检查汇流排是否有漏气现象，高压软管是否老化，耐压强度够不够，需要维修的进行维修，需要更换的进行更换；
4.每月至少一次检查中心氧站内设备是否可靠接地，是否有可燃物或易燃物，是否有裸露供电导线穿过，是否通风良好；
5.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测氧气浓度是否小于23%，照明是否应采用防爆灯，是否正常使用； 
6.每月至少一次检查管道和支架接触处等容易发生腐蚀和磨损的部位，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做到齐全、无锈蚀、联结固定可靠.
7.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氧气流量计是否正常计量，电源插座供电是否正常，传感器是否堵塞，连接处是否漏气；在使用和校验中应注意禁油，检验周期为一年。
8.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静电跨接、接地装置、绝缘保护要保持良好完整，发现损坏应及时进行维修。
9.每月至少一次对停用和封存备用的压力容器做好维护保养工作，以便再次投用使用。
10.每月至少一次对停用的制氧机进行开机测试，时刻保持待用状态。
11.含控制系统安装。
	1.乙方提供经过公司专业培训且有公司售后上岗证的职工为甲方服务。
2.制定年度巡检计划，每月至少一次、季度等相关巡检（根据院方设备情况制定），并提供记录。对巡检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统计，跟进处理，并提供记录。
3.制定年度保养计划并出具保养报告，对保养情况进行季度汇总、总结。保养内容包括设备安全性检查、性能测试及校准、运行状态检查等，及时处理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4.每月至少一次对各中心供氧、压缩空气中心、负压吸引机组等进行巡查。
5.每月至少一次对维保设施设备进行巡检并做好记录，包括但不仅限于：各机房设施运行情况；输出各种气体压力情况、中心站的供气功能、自动切换情况；检查负压机组运行情况、油位情况。
6.每月至少一次对机房设施设备执行保养,每季度在氧气终端进行一次氧浓度测试。
7.建立应急保障方案，备用配件准备充分。巡检、保养期间发现问题小维修当场处理，在接到甲方维修电话后20分钟内作出维修反应，在24小时内赶到场，72小时内修复故障。
8.开机率保障：所有设备保证年开机率95%，即全年(以365天/年计算)停机时间不超过18天，每超出一天维保期限延长3天。
9.每年建立完备的维修档案，维保记录，纸质归档，每年度提供一份设备运行情况总结报告。
10.乙方按甲方要求每年提供至少两次的培训。
11.乙方配合甲方做好计量强检等工作。
12.对甲方压缩空气机房，负压吸引机房，中心制氧机房所有部件进行保修和定期保养。
13.延迟维修保养则按成交总价的 0.5％/天作为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1年
	

	2
	负压吸引中心站
	1.每月至少一次定时检查负压机组工作状况，记录相关参数，真空机组运行电流是否正常，负压值是否在标准范围内，油量是否充足，检测机组运行噪音及振动，定期检查保养真空机组控制系统电路；
2.每月至少一次定时检查负压罐及排污罐有无积水，如出现以上问题进行维修和处理，需要更换进行更换；
3.每月至少一次定时检查空气储罐有无积水，如出现以上问题进行维修和排水处理；
4.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负压机房内真空泵有无异响，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漏油，排水管道是否畅通；
5.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负压控制柜是否正常工作，控制柜内电控元件有无老化、线路有无松动现象。
6.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负压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负压仪表是否工作正常，精度是否达标，提出校准及更换；以上问题能维修解决的维修解决，需要更换的进行更换。
7.每月至少一次检查负压吸引机房管路阀门、电磁阀是否开闭自如，有无泄漏；焊接处是否生锈，法兰垫有无老化。
8.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油位仪是否正常指示，有无渗水情况，如有破损、失灵应及时检修或上报；
9.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静电跨接、接地装置、绝缘保护要保持良好完整，发现损坏应及时进行维修。
	
	
	

	3
	压缩空气中心站
	1.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压缩空气机房内压缩机组工作状况，空气压缩机有无异响，空气压力是否达到临床使用要求，是否漏气、漏水，记录相关参数，保证气罐压力正常；
2.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控制柜是否正常工作，控制柜内电控元件有无老化、线路有无松动现象；
3.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空气仪表是否工作正常，精度是否达标，是否校准及更换；压力表正常运行时，每半年至少校验一次，并在刻度盘上划指示工作压力红线，校验后铅封；
4.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验所有的防护罩，警告标志等安全防护装置；
5.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空压机工作时间是否超过保养期限，排污装置是否灵敏，保养报警系统是否正常提示，干燥机是否运行正常，常备的空气滤芯、水滤芯是否有库存，以上问题能维修解决的维修解决，需要更换的进行记录后及时更换；
6.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压缩空气中心站管路阀门是否开闭自如，有无泄漏；焊接处是否生锈，法兰垫有无老化，检查空气储罐有无积水，安全附件和仪表是否正常，固定支架是否牢靠，如出现以上问题进行维修和处理，需要更换进行更换。
7.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润滑水面定时检查一次，确保空压机之润滑作用；
8.水气滤清器每月至少一次清理或更换一次（滤芯为消耗品）；    
9.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空压机的压力释放装置，停车保护装置、压力表、安全阀的灵敏性，确保空压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0.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清洗气阀、过滤器、气缸盖、空气管道及正常条件下与压缩空气接触的部件，任何情况下均不应用易挥发性、易燃清洗剂或对人体有害的清洗剂来清洗，清洗完成后，所有部件应漂洗并吹干；
11.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皮带及各部位螺丝的松紧程度；  
12.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受高温的零部件，如气阀、气缸盖、排气管道，清除附着内壁上的油垢和积碳物（半年）；
13.每月至少一次定期检查静电跨接、接地装置、绝缘保护要保持良好完整，发现损坏应及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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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承诺函
致兴文县人民医院：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完全接受本项目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采购文件有异议，已经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采购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竞标以求侥幸成交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的行为。
四、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本供应商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未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
五、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六、我单位及现任法定代表人(非法人机构则为主要负责人)不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七、我单位在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个人私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4

